附件一
 
评选办法
（2021年修订版）
 
一、评选条件
（一）基础评选条件
1.理想信念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2.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3.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格高尚；
4.自觉遵守团章，模范履行团员义务，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有强烈的团员意识和荣誉感；
5.学习成绩优秀，善于创新创造，具有艰苦奋斗精神，有突出成绩，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6.成为注册志愿者，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志愿四川”中志愿服务时长不得少于20小时；
7.热爱学校，在团员青年群体中有较高威信。
（二）优秀共青团员评选条件
1.符合基础评选要求的共青团员；
2.参选者需团关系在校一年以上（含一年）；
3.热心参与共青团组织的“三会两制一课”及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
4.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刻苦努力，上一学年中无课业不及格现象且各科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
（三）团务工作积极分子、学生会工作积极分子评选条件
1.符合基础评选要求；
2.参选者需在学校各级共青团/学生会组织内任期满一年；
3.能积极履行学生干部的职责和义务，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4.善于组织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丰富身边同学的课余文化生活；
5.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刻苦努力，上一学年中无课业不及格现象且综合成绩排名需在本年级本专业前30%。
（四）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标兵评选条件
1.符合基础评选要求，参评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的需为共青团员，参评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标兵的需为中共（预备）党员；
2.参评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的需在学校各级团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两年以上（含两年），参评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标兵的需在学校各级团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满三年以上（含三年）。
3.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做出一定成绩。能积极履行学生干部的职责、义务,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扎实，思想作风正派,具有奉献精神，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
4.以大局为重，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品行端正，热心为同学服务；
5.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刻苦努力，上一学年中无课业不及格现象且综合成绩排名需在本年级本专业前30%。
（五）优秀学生会工作人员、优秀学生会主席评选条件
1.符合基础评选要求，参评优秀学生会工作人员的需为共青团员或中共（预备）党员，参评优秀学生会主席的必须为中共（预备）党员；
2.参选优秀学生会工作人员的需在学生会组织中工作满两年以上（含两年），参选优秀学生会主席的需在学生会组织中任职满三年且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满一年；
3.自觉遵守《关于学联学生会工作人员改进作风服务同学的若干规定》，工作作风踏实，任务完成出色，工作成绩突出，密切联系同学，以身作则，在同学中有极高的威信，在各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能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利益，模范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
4.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刻苦努力，上一学年中无课业不及格现象且综合成绩排名需在本年级本专业前30%。
 
二、评选范围及比例
（一）评选范围
1.拥有四川传媒学院学籍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2.在校级团学组织（校团委、校学生会）、院系级团学组织（团总支/分团委、院系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学生社团团支部中担任学生干部者皆可参评；
3.凡在跨多级组织兼任学生干部者仅可在一处参评。
（二）评选比例
1.优秀共青团员：按所在单位在册团员总数的20%进行民主评选。
2.团务工作积极分子、学生会工作积极分子：按所在单位共青团学生干部、学生会工作人员总数的20%分别进行民主评选。
3.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按所在单位共青团学生干部总数的10%进行民主评选。
4.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标兵：按所在单位拟评选“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人员总数的10%进行民主评选。
5.优秀学生会工作人员：各学生会参评人数不超过3人。
6.优秀学生会主席：各学生会参评人数不超过1人。
 
三、评选要求
1.严格评选的组织工作。以上评选内容由各团总支（分团委）书记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评选必须严格按照条件要求，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宁缺勿滥，应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评选产生，不能由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指定；
2.加强对评优工作的领导。所有评优工作要在共青团四川传媒学院委员会领导下认真组织实施，各团总支（分团委）要切实把评优工作作为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工作来抓，以评优为契机，展开团员教育活动；
3.严格掌握评优标准。各团总支（分团委）要严格掌握评选条件和标准，宁缺勿滥。所有评优工作的评选过程要严格按照有关审核程序和环节，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切实做好评选、推荐工作。评选过程中要做到条件标准公开、程序办法公开、评选结果公开。各团总支（分团委）对评选推荐出的候选人名单须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需明晰情况反映电话），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公示合格的参评人员的参评资料，经所在团组织审核后征求同级党组织意见，报校团委组织纪检部审批；
4.加强对评优工作的宣传。各团总支（分团委）要把评优工作作为对本单位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评优的宣传过程作为激励广大团员学生积极进取的过程，以教育和鼓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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